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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晚报讯 一年轻母亲为女儿支付
了参加培训班的订金，未料，培训班突
然关门大吉。昨天，记者根据市民所
提供的手机号码与涉事机构负责人联
系时，发现一个号码无法接通，另一个
号码已经停机。

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此事的黄女
士介绍，她于今年1月23日在“艺年
纪儿童语言艺术中心（印象城校区）”，
为5岁的女儿报了语言艺术启蒙班的
课程，并在当天预交了24课时的订金
3360元。付完订金后，黄女士和培训
中心负责人约定：交了订金可享受报
课优惠，正式开课后再交齐剩余费用；
如果不开课，可全额退款。

受今年4月份多地疫情暴发、全
市防控措施升级影响，培训机构一直
处于停课状态。对此，黄女士予以理
解。5月20日，培训机构负责人突然致

电黄女士催促她前去交钱开课。考虑到
多种原因，黄女士解释孩子没有空余时
间，提出协商退还订金事宜。对方答应可
以，只是要到培训机构现场进一步商议。

6月22日，黄女士赶到现场时，却
发现该培训机构已大门紧锁，里面灯光昏
暗、空空荡荡。在玻璃门上，粘贴了一份

“通知”，告知家长将于7月23日停止营业。
在这份“通知”中，记者注意到培训

机构给出的停课歇业原因，系“自2021
年7月起，随着‘双减政策’的大力实施，
教育培训行业普遍受到巨大冲击，后又
陆续受到疫情影响，校方经营受到重重
阻碍、步履维艰。”

黄女士说，培训机构此前曾自称所
教的为艺术类课程，不受“双减”影响，没
想到说关门就关门了！最关键的是，停
课通知上也没写明剩余的课时该如何处
理。无奈之下，黄女士找到相关负责人
想要回所付的订金，然而，对方却一直推
脱，不愿退款。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停课涉
及的市民远不止黄女士一人，本报对此
事将持续予以关注。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吴迪 陈可昕

晚报讯 众所周知，离婚时如一方
向另一方索要青春损失费，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那么如果离婚后一方拿着
另一方出具的书面借条起诉要求对方
支付离婚补偿款，法院会如何判决
呢？记者昨天了解到，通州法院判决
的一起财产纠纷案件给出了答案。

孙某和季某原系夫妻，二人于2013
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后双方因感情不
和于2018年4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
办理离婚协议5天后，前夫孙某向季某
出具1张借条，载明：今借季某人民币
贰拾万整，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借条
中还约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分3
次给付借款。此后，孙某一直未给付季
某该20万元，季某遂起诉至法院。

庭审中，季某称，在双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内，其对家庭付出较多，因此
在离婚时要求孙某补偿，而孙某也同

意了。但当时孙某刚刚购置了一辆奥迪
汽车，资金紧张，于是才向季某出具了借
条承诺分期付款。

孙某则辩称，其在离婚时并未向季
某允诺过任何补偿，之所以出具借条，是
因为其当时向季某提出借款20万元做生
意，但最终借款并未实际交付，所以借贷关
系不成立，其也无需向季某承担还款义务。
且离婚后购买奥迪汽车的首付款与按揭贷
款均由其姐姐代为支付，不存在因资金紧张
承诺分期给付补偿款的事实基础。

通州法院审理后认为，季某主张借
条所载20万元款项系孙某向其承诺的
离婚补偿款，但从借条内容中不能直接
看出该款是离婚补偿。法院还查明，季
某与孙某在离婚时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均
已在离婚协议中作分割处理。季某认为
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对家庭付出较
多，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抚育子
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事宜上负
担了较多义务。故法院审理后认为季某
主张的离婚补偿不成立，依法判决驳回
了季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案
目前已发生法律效力。

通讯员黄琴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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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方一纸通知宣告退场，市民预付钱款讨要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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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妻拿着20万借条索要离婚补偿
法院：未能证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驳回

《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
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
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
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
偿。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提出离婚补
偿需以为家庭利益负担了较多义务为

前提，是法律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
本案中，季某认为其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但没有提供任
何证据证明。且孙某向季某出具的借条
中没有关于“离婚补偿”的任何意思表
示，在孙某当庭否认、季某又不能进一步
举证的情况下，结合法院查明的双方不
存在离婚补偿基础的事实，季某的诉讼
请求依法被法院驳回。

离婚补偿需以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为前提

晚报讯 6月29日下午3时许，
一位白发苍苍的大爷来到市客运东站
警务室求助，称自己刚从常熟乘长途
客车到南通，下车后发现钱包不见了，
里面有现金和银行卡。民警张晓南听
后，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向车站工作人
员确定车辆位置后，便直奔停车场，迅
速找到大爷乘坐的常熟班车，并上车
寻找钱包。遗憾的是，寻找无果。大
爷原本满心期待，得知民警找了一圈
都没有结果，着急得红了眼眶：“这可
是我辛辛苦苦打工挣的钱啊！”张晓南安

慰大爷不要着急，一定会帮忙想办法。
随后，张晓南辗转找到常熟班车

驾驶员，请求其与常熟车站联系，帮忙
寻找。很快，常熟车站回电，称在检票
口找到了大爷的钱包。在张晓南的沟
通协调下，常熟车站答应通过下午3
点半开往南通的末班车帮忙带回。两
小时后，大爷的钱包“乘坐”客运班车
顺利抵达南通客运东站。当张晓南将
钱包交到大爷手里时，大爷一下子握
紧了张晓南的手，激动得一时说不出
话来。 通讯员施佳慧

乘客遗忘钱包 民警帮助找回

入夏以来，多地发生“野泳”
致人死亡事件。野外水域为什么
危险？因为水底情况不明确，很
有可能暗藏“杀机”，水草、泥沼、暗
涌、漩涡加上水的深度靠目测完全
无法看出，一旦中招难以脱身。

这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不
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
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
能导致溺水；习水性的人如果未做
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
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
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
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
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安全
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

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
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失去控制能力；
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
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身体不好，患
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
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
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可以很
好地保护孩子？——错！没有任何
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溺水时，一定
会拼命拍水或大喊，能被及时发
现？——错！很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
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会游泳
就不会溺水？——错！呛水、抽筋、过
度疲劳等都可能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

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
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综合江苏应急管理公众号整理）

晚报讯 6月 29日上午7点
左右，启东市吕四港镇一居民家
中发生一起火灾。经了解，这起
火灾的发生是因主人使用蚊香不
当，不慎引燃沙发所致。

吕四消防接警后出动数辆消
防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救
出阳台上的人员。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点蚊香
时，一定要把蚊香固定在专用铁
架上，最好把铁架放置在瓷盘或
金属器皿内，注意不要靠近窗帘、
蚊帐、床单和衣物等可燃物，以免
引起火灾。外出时，一定要把蚊
香熄灭，以免留下后患。

记者黄海

水火无情 珍爱生命

夏季防溺水必修课一定要学

使用蚊香不当引发火情
事发吕四港镇，消防提醒：应远离易燃物

扑救现场。启明


